附件5
彭阳县2024年部门预算（草案）
“三保”支出编制说明

[bookmark: _GoBack]2025年，严格按照自治区财政厅《县级“三保”预算编制审核办法》《“三保”支出预算管理一体化实施方案》和《自治区财政厅关于2025年全区“三保”预算编制审核工作的通知》（宁财（预）函〔2024〕173号）精神，部门预算（草案）“三保”支出坚持综合预算、零基预算、量力而行及科学、规范、公平、公开的编制原则，采取自下而上的编制方式，完成编制工作。现将编制情况说明如下：
按照自治区财政厅统一部署进行“三保”需求测算与预算编列，经预算单位填报、县财政局测算汇总、自治区财政厅审核，全县2025年“三保”及其他刚性支出需求为215177.85 万元（其中：保基本民生69518.60万元、保工资111007.38万元、保运转2406.73万元，其他刚性支出32245.14万元），比上年增加16089.96万元，增长8.08%。其中：一是保工资增加5200万元，增长4.91%，主要是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基本工资标准调整；二是保运转支出减少280.42万元，降低10.44%，主要是按照过“紧日子”要求，全口径压减一般性支出；三是保基本民生支出增加17959.66万元，增长34.83%；主要是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需要县级承担资金增加以及就业补助、组干部工资调增等。
在预算编制过程中，坚持“两个支出”优先原则，全面做好基本民生保障、工资发放及运转维持等重点领域支出保障工作。一是将提前下达的用于保障“三保”支出的上级转移支付资金全额用于保障“三保”政策。二是坚持“勤俭节约办一切事业”原则，精打细算，注重轻重缓急，严控一般性支出，合理确定资金安排次序，取消对非重点、非刚性支出的安排。节约资金用于“三保”支出保障。

附件：2025年彭阳县“三保”及其他刚性支出预算编制情况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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